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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小姐：  
 
《 2016年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(動物售賣商 )(修訂 )規例》  

(2016年第 64號法律公告 ) 
 
 
  繼 2016年 6月 7日的會議後，謹請閣下澄清下述事項：  
 
第 5H條  ⎯⎯  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憑單次許可證出售狗隻  
 

請澄清每張許可證是否只可用作出售一頭狗隻。  
 
此外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段述明， "只有有關狗

隻的持牌飼養人 1才有資格申請單次許可證出售該狗隻 ......"。新

增的第 5H(7)條亦訂明，署長 (即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及任何漁農

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)不得就某狗隻向某名個人批給單次許可

證，除非 "......該人 ......以持牌飼養人的身分，飼養該狗隻 . . . . . ."。
由此可見，有需要就出售狗隻申請單次許可證的人士只限於持

牌飼養人。  
 
然而，新增的第 5H(2)條訂明，"除非持有單次許可證，

否則任何人不得出售 (或要約出售 )狗隻。"。請解釋新增的第 5H(2)
條所適用的範圍，相較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反映的當局預

期適用範圍，是否更為廣闊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狂犬病規例》 (第 421A章 )第 20(1)條，任何人不得畜養超過 5個月大的

狗隻，但根據及按照署長發給的牌照而畜養，則屬例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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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請澄清，無須根據第 421A章第 20條申請牌照的個人

若申請許可證以出售狗隻 (例如是其寵物狗的幼犬 )，但其申請在

新增的第 5H(7)條下遭到拒絕，則該人出售狗隻會否干犯新增的

第 5H(2)條所訂的罪行。  
 

  祈請盡快提供上述資料，並把有關資料的中、英文版本

連 同 電 子 複 本 送 交 吳 佩 晶 小 姐 ( 電 郵 地 址 ︰

pcng@legco.gov.hk)，謹此致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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